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2022 年“专转本”招生简章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招生代码 1845）是 1999 年成立的公有民办二级学院，2005 年经教

育部批准为由江苏大学和江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独立学院。 

学院依托具有百年办学底蕴的母体江苏大学创新办学，秉承江苏大学优良办学传统，在

学科专业建设、授课师资、实验教学设施、图书资料等方面，共享江苏大学的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学院现有 39 个专业及方向，涵盖理、工、文、经、管、医、艺等 7大学科门类，在校

生 12000 余人。学院积极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模式，努力建设成为以

工科为主，文、管、经、医多学科协调发展，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高层次、高素

质、创新性、国际化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学校性质 

（一）学校全称: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学校代码:13986（国标）、1845（江苏省） 

办学类型:独立学院 

（二）办学层次:普通全日制本科  

二、报名与考试 

（一）报名对象： 

（1）列入国家普通招生计划，经省招生部门按规定程序正式录取的，本省各类普通高校

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 

（2）我省普通高职（专科）录取后及在校期间从江苏省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复学

后的三年级在校学生，及普通高职 （专科 ）毕业当年从江苏省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

一年内的毕业生，经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审核后，可参加我院退役大学生士

兵 “专转本”招生 。 

（二）报名条件： 

（1）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2）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能正常毕业。 



（3）取得全国或江苏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及以上证书。 

（4）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原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学生入校后需进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体检异常者按

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有重大疾病隐情不报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入学

资格。 

（三）具体报名、志愿填报、考试等均按上级有关要求执行。 

三、招生专业及计划 

专业代号 专业名称 计划类别 外语语种 统考科目 申报数 学费（元/年） 备注 

01 会计学 普通在校生 不限 大学语文 60 14000   

02 公共事业管理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40 14000   

03 公共事业管理 普通在校生 不限 大学语文 40 14000   

04 市场营销 普通在校生 不限 大学语文 81 14000   

05 通信工程(嵌入式)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65 17000  

06 软件工程（嵌入式）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60 17000  

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26 15000   

0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88 15000   

09 电子信息工程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70 15000   

10 车辆工程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70 15000   

11 土木工程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60 15000   

12 护理学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60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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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医学检验技术 普通在校生 不限 高等数学 60 16500 

6201 临

床医学

类;6204

医学技术

类; 

14 会计学 退役军人 不限 高等数学 5 14000   

15 电子信息工程 退役军人 不限 高等数学 5 15000   

16 公共事业管理 退役军人 不限 高等数学 5 14000   

17 市场营销 退役军人 不限 大学语文 4 14000   

1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退役军人 不限 高等数学 12 15000   

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退役军人 不限 高等数学 34 15000   

20 土木工程 退役军人 不限 高等数学 5 15000   

 



注：招生专业及计划以江苏省教育厅公布的为准。 

四、考核与录取 

（一）普通类“专转本”考生须参加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统一选拔考试。考试结束后，

由省教育厅统一划出录取资格线，根据我院公布的计划和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

取。  

（二）获 2021 年、2022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省赛一等奖或国赛二等奖以上学生

以及退役大学生士兵的考核与录取按江苏省教育厅有关规定执行。 

（三）“专转本”录取名单由省教育考试院审核，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后，我院发放录

取通知书。 

五、培养与管理 

（一）全省统一考试结束后，由省教育厅统一划出录取资格线。我院根据公布的计划和

考生志愿，在符合报考条件、达到相应报考类别省最低录取资格线且符合投档要求的考生

中，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录取和监督。对不符合接收我院对专科

所学专业要求、专业基础课不符合招生要求的考生，我院可以不予录取。 

（二）江苏省教育厅对我院录取结果进行审核和注册，并办理相关学籍变更手续。 

（三）“专转本”学生凭专科毕业证书和我院录取通知书等材料办理入学手续。未取得

专科毕业证书的，我院将不予办理入学手续。“专转本”学生入学后，统一转入本科三年

级，按我院全日制本科教学要求组织教学，时间为贰年。 

（四）“专转本”学生学费与我院同专业普招本科学生实行相同标准。 

（五）我院将“专转本”学生实际情况，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单独编班组织教

学。  

六、监督和保证 

   （一）学院成立由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本科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集体议事决策的原则，全面负责“专转本”招生工

作；招生工作的组织实施由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   

http://www.jsbook.com/


（二）学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和江苏省关于“专转本”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和规定，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三）学院成立本科招生监督工作组，负责监督“专转本”招生各项政策和规定的落

实。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电话：0511-88979068 

监督电话：0511-88979003 

传真：0511-88780120  

网址：http://jjxy.ujs.edu.cn  

电子邮箱：jjxyyb@ujs.edu.cn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长香西大道 537 号 

八、本简章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九、本简章由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